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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话语的历史演进与国际传播
———以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发言为考察对象（１９９５—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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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危机与挑战已成为人类亟须应对的全球性难题。 在此背景下，作为较早参与应对环境问题

谈判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的环境话语建构呈现如下特点：立足国家气候治理顶层战略，同
时有机融合国内气候认知与实践经验，形成自主气候行动、资金与技术、南北环境责任三维度叙述框架，为全球气候

治理博弈提供系统性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 当前，面对世界大变局下复杂的国际语境，中国仍需强化环境话语的

国际传播，以中国绿色治理方案为依托，扩大参与主体，构建多元化的传播合作网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

国际舆论环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零和博弈”向“增量合作”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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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如今，生态环境危机与挑战已成为人类亟须应

对的全球性难题。 溯其根源，与无法脱离全球南北

方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更无

法断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性历史有关：中心

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增殖无止境利用、破坏生态环

境，同时向边缘、半边缘国家攫取自然资源并造成环

境污染，最终在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无限性与自然

界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１］。
这种生态历史的不公平为当代环境冲突埋下伏笔，
在现阶段进而转化为诸如发达国家以邻为壑，将生

态代价与环境危害转嫁至欠发达国家的现实问题；
处于相对弱势的全球南方国家举步维艰，不得不面

临自然资源分配不公、发展权益受限于环境责任等

现实困难。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如何开展全球环境治

理众说纷纭，围绕 “环境正义” 的博弈愈演愈烈。
１９８７ 年，随着平流层“臭氧空洞”的发现与布伦特兰

（Ｇ． Ｈ．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我们共同

的未来》（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报告，全球环境治理

领域中以全球变暖为代表的气候变化问题得到进一

步关注［２］，相关认知也从对区域性环境因素的审议

扩展为“人类的共同关切” ［３］。 伴随政府的大规模

行动介入与谈判参与，气候治理机制的协定在可持

续发展的科学规制中日渐渗透投射国家意志的权力

竞争，技术与政治领域的边界被模糊。 尽管目前包

括次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元主体均

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中，但这种气候治理体系

中权力分配的变化既有别于跨国主义者对气候治理

“自下而上”的权力构想［４］，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权力

转移下的“零和博弈”，相反，上述行为体的多种举

措仍以既有国家间的合作为框架，更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了以国家为基础的气候治理监管权威［５］。
在这个阶段，国际社会普遍参与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为国家间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具有相

对透明度与可见度的辩论空间［６］，也形成了有关环

境气候议题的角力场。 大会囊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缔约方会议（ＣＯＰ）、《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ＣＭＰ）和《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ＣＭＡ）［７］，被视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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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环保义务落实、推进国际合作与行动的多边谈判

渠道［８］。 在会议过程中，各国高级官员、部长及国

家元首还会通过参与高级别会议（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Ｓｅｇ⁃
ｍｅｎｔ）就气候议题发表演讲。 这些发言既提高了会

议谈判的政治权威［９］，同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规制

的迭代更新，并逐步完善气候与合作框架［１０］，也为

理解国家内部环境治理的制度性安排和对外环境话

语的国际化表达提供了切入点。
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较早参与到气候

治理谈判中，在 １９９０ 年就提出了一份完整的公约草

案提案———《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条款草案》，
成为当年两个提出完整公约草案提案的发展中国家

之一，后来也成为最早缔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ＵＮＦＣＣＣ，以下简称《公约》）的国家之一［１１］。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的发言，一方面具有历史延续性，在回应中国

气候责任、积极做出环保承诺的同时，坚持本国的生

态立场，呈现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行动目标；
另一方面，也在全球气候话语的动态博弈下呈现出

更复杂的特征，不仅受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

问题影响，而且无法脱离现实国际政治的外部驱动。
代表发言话语逻辑的转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

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在气候议题上的聚焦演变，更反

映出中国环境方案和全球气候话语层面的权力关系

变化。 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自参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来在环境政治领域的话语

逻辑脉络，同时也有利于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出发，从
中国代表发言反映的国家身份与政治立场出发，更
准确把握环境话语变迁的内在实质。

综上所述，本文将在系统考察中国气候谈判研

究相关历史与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国领导人及相关

代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的发言为研究对象，
通过史料爬梳，勾连话语调整的历史语境，并分析其

中环境话语流变，主要对如下问题进行考察：中国代

表在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发言是围绕何种历史、政治

与环境逻辑展开的？ 从 １９９５ 年至今又发生了何种

变化？ 而面对现阶段复杂的世界变局，针对气候议

题又提出了哪些中国方案？ 在未来又能以何种话语

生产应对气候治理方案的竞争？

　 　 二、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大会发言的历史与逻辑

（一）中国气候治理顶层设计的历史溯源

中国在国际社会语境下的博弈与竞争并不意味

着脱离国内的气候制度实践［１２］，相反，气候变化大

会中的中国代表发言作为一种具象话语的呈现，是
在秉承和延续中国气候治理决策的顶层设计。 因

此，对其考察必须从中国气候谈判的历史沿革出发，
追溯到中国气候治理设计本身，乃至再向前追溯到

国内对气候议题的主要认识。 在 １９９２ 年正式签署

《公约》 ［１３］ 以前，中国于 １９９０ 年即着手规划全球气

候议题的治理参与，由外交部法律司牵头成立国家

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第四工作组，包括外交部、国家科

委、能源部、交通部、农业部等单位均参与其中，并将

气候变化公约的问题研究与谈判准备视为重点工

作［１４］２５６。 而第四工作组工作的开展，也反映了自

１９７８ 年参加首届世界气候大会以来中国对气候变

化问题的积极关注：能够主动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

气候治理实践，将气候议题纳入外交领域，加强中外

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国际对话与合作。
此后，第四工作组就中国面临的气候谈判形式、

有关气候议题的谈判主张、立场方案、有关具体问题

的对案等进行了研究，形成一些初步文件。 １９９１
年，在《关于气候变化公约谈判准备情况的汇报》
中，更是明确了“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积极开展活

动，加强与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磋商，维护发展

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１４］２６０的总谈判方案。 在此基础

上，第四工作组参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拟

定的《公约可能要素》及相关国际条约和关于气候

变化的宣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与利益需要，综合考

虑到谈判中的矛盾冲突，将中国气候议题的原则立

场与谈判目标落实于具体公约案文，形成《关于气

候变化的国际公约条款草案》。 这种根据中国先决

条件来设计的气候谈判实践路径，没有遵循西方语境

下的气候治理标准，而是转向构建一种契合本国国家

利益需求且能够团结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气候保护路

线图。 这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

进程中，而且又从大局考虑在国际政治动荡背景下成

为打破西方国家“外交制裁”的有效选择［１５］。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公约

的拟定需要经历“谈判前准备—启动谈判—谈判—
通过与生效”等关键阶段，各国也由此获得了表达

本国观点与关切的话语空间，能够在动态协商过程

中提出可能条款，并在最后经谈判主席整合汇总为

一个综合性公约文本［１６］。 《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公

约条款草案》在中国语境下形成，关注中国的现实

需要，并将之置于国际政治的宏观环境来思考，因而

在阐述原则上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即维

护国家主权、顾及经济发展并保障人民生活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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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突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强调二者

在环境责任层面的“共同但又有区别” ［１４］２６５的主张

与立场。
简言之，在全球气候治理参与初期，中国注重共

同发展和责任公平，兼顾气候责任的历史复杂性，并
将其纳入气候治理的考量范畴。 虽然限于当时的科

学认识水平，中国基本将气候公约视为国际环境协

定［１７］，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中的政治与经济内

涵，但该草案也成为中国就气候议题发言的重要依

据与逻辑起点，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以及开展

气候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大会发言的实践机理

自 １９９５ 年《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召开以

来，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增强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

的目标导向下，中国进一步参与气候变化大会的谈

判。 随着参与进程不断加深，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

的角色定位和基本立场有所变化。 对中国参与国际气

候变化谈判的历史分期和角色定位，有研究者曾从多

元视角进行过梳理与总结，但整体看法各异，采用的

分期方法也不尽相同，尚未形成基本共识［１１］１５ － ４０。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实践总

体呈现阶段性发展趋势。 而代表在大会中的发言也

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思想转变紧密关联，其内含

本国内部对气候的认识论表述，试图锻造与保护环

境相协调的公平责任与治理模式，并因循具体实践

路径进一步增加谈判的说服力量。
从 ２０００ 年海牙会议美欧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分

歧，到 ２００１ 年南北矛盾加剧美国宣布将拒绝批准

《京都议定书》 ［１８］，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胶着使得

气候谈判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国际社会急需寻求

一种可行性解决方案以打破僵局推进谈判进程［１９］。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调整自身对清洁发展机制的态

度，延续 ７７ 国集团的谈判立场，主动接受京都“一
揽子方案”，即包括技术转让、国家援助以及遵守机

制等［２０］。 而如何在国内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制定相

关规则与程序，以及如何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发展空

间的基础上做出减排承诺，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并
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等，成为后京都时代中

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挑战［２１］。 因此，该时期发言更

多是把中国的承诺履行与气候行动的实践困难联系

起来，其话语整合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保护气候

系统的环保观念，同时也显示了国际气候协定所处

的“尴尬”局面：虽然“已经有了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有了众多的决定和行动计划” ［２２］，但由于缺乏制度

与技术力量的介入，使得协定方案仍表现出一定的

“乌托邦”性质。
２００７ 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应运而

生。 该小组主要负责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

战略、方针和对策，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同时推进地方因地制宜组织本地区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２３］。 在中央气候治理政策的指导下，
地方开始对区域气候进行积极管理，自上而下与自

下而上形成合力，全面加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能力建设。 随后，更多成果被逐步引入发言人的话

语表达中，实践与话语相互关联，框定中国环境议题

的解释逻辑，同构成为应对争议性环保问题的重要

支撑，以强调中方在气候议题中的“建设性和真诚

合作的精神” ［２４］。 ２０１５ 年，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

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特别指明中国在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就［２５］，通过明确的数据佐证

中国气候治理的合理性与付诸实践的坚定性。 而后

续代表在发言中对本国实践的阐释同样在气候谈判

中发挥着战略作用，为国内的气候治理策略提供了

经验性总结。 结合全球治理语境来看，气候议题本

不完全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这些行动举措也非中国

局部的地方建设方案，而是体现了对气候问题普遍

意义上的适用性，对各国乃至世界都具有积极的指

导意义。

　 　 三、全球气候治理博弈下的中国环境话语建构

与国际传播

　 　 （一）从政治倡议到自主气候行动的话语变迁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程中，各主权国家能

够借此机会推进环境话语在国际场域的传播与互

动，其代表发言在本质上遵循国际传播的总体逻辑，
核心在于维护国家在环境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 在

此沟通框架下，多年来中国代表发言内嵌的环境话

语并非是绝对统一的。 它既取决于国家内部在面对

气候变化时所表现的复杂的动态认知，同时也会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对其他国家如何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判断的现实影响。 考察 １９９１ 年公约谈判的总方案

可以发现，彼时中国既本着“积极认真，坚持原则，
实事求是和科学态度”的方针，直言现阶段“既不能

改变能源结构，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全面的技术

改造”，而为应对气候议题即使依托“国际上提供一

些资金与技术，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难能解决根本

问题” ［１４］２５９，指出应对环境问题需要坚持长期性、复
杂性、统筹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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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陈述涉及两个层面：其一，表明此时对中国国

内经济发展的担忧。 这种担忧一方面来自中国几千

年来以农业为基础的历史性发展，致使本国环境恢

复能力被逐渐削弱，另一方面则源于在改革开放的

社会语境下，随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来的各种环

境挑战［２６］。 其二，暗含着中国对气候变化与全球变

暖问题不确定性的忧虑。 在此阶段，众多科学家已

确认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ＩＰＣＣ）评估的主要结

论，即如果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加限制，２２ 世纪全

球平均气温将增暖 ２℃—５℃，其增暖的程度将为近

万年来前所未有，而产生的灾害和不利条件对中国

的水资源、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

负面影响［１４］２５２。
于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建构的环境话语基本上

围绕推进“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则公约”来进行。
虽然受限于时代发展，尚未能在话语表达上对公约

中的具体限控指标做出强调，但中国已然注意到环

境问题带来的潜在危机，能够进一步主动参与到应

对环境议题的国际行动中，奠定了日后在全球环境

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地位，同时为国内地方环境实践

构建了新的日程。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属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需要考虑“经济

容易受到执行应付气候变化的措施所造成的不利影

响之害的缔约方” ［２７］ 情况，在《京都议定书》体系下

也仅需承担减排温室气体上的非约束性责任［２８］。
相应地，中国的环境话语在最初更多延续对“双轨”
安排的阐释，申明“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满足人们

的基本需要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２９］。 而欧美国

家之所以未在初期对此进行过多指责，会应允一个

双重标准并行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是因为包

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取得的现代化成效，
对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构成的冲击尚

未完全展现［３０］。 从中国角度来说，国际政治责任的

暂时性排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内无法明确承

诺绝对减排量的现实压力，但也成为后续西方对中

国开展环境政治制衡的切入点。
随后，中国在会议中的发言维持着“双轨制”的

叙事主线，希望推动蒙特利尔缔约方会议通过的行

动计划（ＭＡＰ）取得实质进展［３１］。 不过，随着中国经

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话语逻辑遭遇到日渐

严重的国际政治间的针对与质疑。 以美国为首的发

达国家在避免提及本国碳排放历史问题的同时，转
向强调“排放量不断显著上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
此我们不能达成协议。 原因是中国没有作出真的承

诺，我的意思是目前中国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最

多的国家” ［３２］。 此时，中国国内已具备了比较完善

的基本大气要素观测网，并据此广泛开展了气候变

化检测和预估研究［３３］。 相关研究的学术意义，不仅

在于促进中国有关气候变化领域的自主知识生产，
更重要的是，为政府制定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政

策提供了战略依据。 在学理研究与国情现实的双重

考量下，在哥本哈根会议的发言中，中国代表出现了

实质性的“具体化转向”，凸显了中国的环境自主建

设能力，包括“到 ２０２０ 年国内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４５％ ”，并将减排目标

“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

期规划” ［３４］。 这种话语阐释既契合公约精神，沿袭

《京都议定书》的责任归属，又在客观上对美国等国

家的指控构成某种回应。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保

障自身发展权益与在全球化世界中确保经济竞争力

的内在压力仍然存在，使得维护“双轨制”架构并倡

导自愿自主行动，以及拒绝接受“三可” （减排的可

测量、可报告、可核查） ［３５］ 的要求，依然是该时期会

议发言的主要叙事原则。
到后京都时代，全球语境下的利益分歧与原则

冲突越发显著：美国与加拿大先后退出议定书，日
本、新西兰等发达国家表示不再参与第二履约期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导致第一、二履约期之间处于效

力真空阶段［３６］。 因此，中国虽然不太可能快速重塑

现行的国际战略与形象，但也需要构建一种新型战

略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并捍卫传统国家利

益［３０］１ － ６。 国际处境中的巨大减排压力与国内经济

结构失衡和空气质量恶化的现实挑战，使中国环境

话语逐渐出现以“绿色发展”为叙事逻辑的传播范

式。 这种话语取向回应了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中国气候

政策演进，例如，气候变化目标被列入“十二五”和

“十三五”规划，以及在全国范围启动的一系列低碳

城市试点和碳交易试点项目［３７］。 同时，这一目标在

巴黎会议发言中被概念化为“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将理论描述转变为具象的

实践目标，即“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

２０３０ 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

实现”。 当然，上述环境话语范式并不会相互取代，
而是随着议题聚焦此消彼长，此后引入的包括“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共识性表达，为中国在全球

环境治理上的信任建构提供了生态语境［２５］。
（二）话语博弈中作为物质支撑的资金与技术

资金与技术是面对环境变化挑战的重要物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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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环境友好型技术能够降低排放，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３８］，而技术的升级与变革无法脱离资金的投入

与支持，二者共同改善才能更好地实现环境绿色目

标。 有关环境治理的资金与技术问题，最初中国就

提出了资金援助、技术转让等主张，将之作为发展中

国家缔约国能够履行公约及其议定书所规定义务的

重要保障。 在议题聚焦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一方

面呼吁发达国家“按照《公约》的规定提供技术转让

和资金援助”，若不解决此问题，“将严重影响中国

履行《公约》义务的程度” ［２９］，另一方面强调“规定

的实施需要具体措施的保证”，应该推进“有关信息

的报告和审查制度” ［３９］等措施落地。
随着气候谈判的推进，中国代表的发言遵循着

初始的话语逻辑，在坚持“建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资金和转让技术的有效机制” ［４０］ 的基础上，细化补

充了“继续对话”或“设立专门工作组”等方式，将抽

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环境行动，以此推动公约实

施进程［３１］。 对比之下，发达国家针对自身排放设限

议题却做了暧昧化处理，并在事实上构成对国际气

候行动的“阻碍”：在资金问题上，依托私营部门与

碳市场发挥作用，以此逃避政府建立公共资金的出

资义务，甚至将焦点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试图由发展

中国家出资或对其资金使用设置前提条件；在技术

问题上，“勉强同意建立一个技术机制”，却也极力

弱化机制功能，使之仅能做信息交流与咨询［４１］。 这

种话语操作回避了历史排放、人均排放等事实，模糊

了控制全球升温幅度的关键目标，构成一种以退为

进的谈判模式，其内在逻辑起点在于争夺环境谈判

主导权的政治意图。 因此，虽然中国长期协同其他

发展中国家继续敦促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而发

达国家也曾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承诺将在 ２０２０ 年

之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共同调动千亿美元［４２］，但由

于《公约》中并无相关明文规定的结构性问题，规制

的有限性给予发达国家逃避空间，即使他们拒绝履

行承诺也无法对其做出国际法意义上的责任追究，
所以在后续不可避免地出现包括随意退出《公约》
等冲突现象。

面对发达国家的推诿，中国更清晰地认识到所

谓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其中潜藏着

“现实利益”与“主权问题”交织的国家安全风险：若
接受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的行动，则需要接受以

“三可”为制度标准的外部性履约监督［４３］，使得原

本属于国内的气候治理议题被转化成发达国家可以

“合法”干预的政治空间。 鉴于此，中国一方面增加

全国节能环保投资，淘汰落后产能并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致力于在

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技术上取得突

破，开发能够调整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替代性

能源［４４］；另一方面在国内外主动开拓更多用于环境

治理的资金渠道，包括成立全国性公募的中国绿色

碳汇基金会［４５］、引入碳交易市场［４６］，以及设立中国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２５］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会

议的发言中，这些涉及资金与技术的实践行动被援

引成中国环境话语的事实支撑，以较为中性与客观

的表述主动反击发达国家对环境责任的推卸与逃

避，并在后续组织化为“国家自主贡献”，以此回应

他国对中国气候治理“骗局”的舆论问题。
直至《巴黎协定》谈判，国际上关于资金与技术

问题的争锋才有所缓和。 发达国家在时至 ２０２０ 年

千亿美元承诺的基础上，提出“２０２０ 年后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２５］，旨在为全球

环境治理构建更具有建制性的未来方案。 不过，发
达国家这种“贴气候标签”式的核证计量，导致难以

完成一种较为有效的话语批判。 因为缺乏共识性的

气候资金概念，同时缺少出资的透明度测量，意味着

发达国家能够混淆其他渠道所供资金，或对赠款进

行重复性计算。 因此，中国环境话语如何因循既定

的凸显资金与技术重要性的价值逻辑完成谈判质

询———不但是对协议中界定与框架模糊的质询，也
是对发达国家建设支持行动路线不明的质询，这是

决定能否进一步争取可持续发展、实现维护全球公

共生态利益的关键［４７］。
（三）地缘政治下南北环境责任的秩序建构

梳理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的环境话语

谱系可以发现，在会议之初，中国即提出了“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呼吁依据经济能力与科学技

术水平，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设定差异化义务

并规定不同的履行期限。 这种话语陈述来源于对

“迄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为工业化国家所排

放” ［１４］２６３的历史性追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

中国已具备一定的面对国际社会复杂变化和潜在勾

连的历史经验，力图在气候保护方面同样加强与有

关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磋商，由此维护发展中国家

的共同利益以及中国整体利益，进而建立共荣的积

极关系。 此后长期的发言中，中国代表均多次提及

责任区别原则，以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设计能

够遵循于此。 与之相悖的是，由于《公约》中关于附

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身份的划分缺乏一定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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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标准［４８］，在事实上留下隐患，使得发达国家即使

一度同意“双轨制”的环境行动以作为尊重气候历

史责任的证明，却也能够借由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

社会的发展问题，从而将上述原则视为回避环境行

动的突破口，形成环境正义意义上的话语对抗。
为应对复杂的气候谈判国际形势，中国加强与

发展中国家合作。 一方面，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保

持良好互动关系，以“Ｇ７７ ＋ 中国”的形式结成战略

联盟，成为影响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中

国代表也在发言中肯定了“七十七集团和中国所作

的发言” ［４９］。 虽然双方在环境责任承担与资金、技
术等激励因素分配上存在一定分歧［５０］，但至少能在

气候议题上以团结精神达成总体统一战线。 这也促

使中国的环境话语整体建构在本质上涵盖国内和国

外两个维度：不仅反映中国现实发展需求，同时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联系在一起，承认与包容

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态矛盾，整合其中的张力与挑战。
这种话语逻辑的构建蕴含着国际政治层面的隐性权

力共享，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南北环境责任秩序

框架的形成，以此让小岛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也能

具备摆脱外部引发的从属地位、抵抗话语资源鸿沟

的可能，进而基于自身环境伦理立场传播多元声音。
另一方面，中国进一步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内在联

系，同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印度、巴西、南非倡议形成

“基础四国”磋商机制，引入部长级协调会议交流基

本立场［５１］，随之在气候变化大会中发表联合声明。
“基础四国”的联合声明符合发展中国家在环境议

题上的总体需求，不过不能完全将之理解为一个区

域性内部的环境治理秩序建设方案。 在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治理博弈的过程中，这些声明意

味着一种不以地理空间为联结标准的传播合作，超
越单一民族国家主体意识，通过对话参与组合权力

关系，由此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外部不可见

性，挑战欧美国家在环境话语实践中的结构性优势，
同时锻造根植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环境公平正义。
从中国的角度看，联合声明与中国环境话语陈述具

有一定的相似性，都会关注责任分配、资金与技术、
敦促气候行动进度等具体方向。 但区别于中国环境

话语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提升影响的基本要义，更进

一步而言，联合声明是对中国环境话语宏观意义上

的补充，维护包含《公约》及其相关协定在内的一系

列环境治理象征资源，由此促进环境科学的反思，同
构符合南北方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治理秩序。

　 　 四、“大变局”下中国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传播

实践方向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分析，可以考虑从以下三

方面延续中国环境话语的内在机理，从而在“大变

局”的时代背景下，寻找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乃至全球环境治理语境中的实用主义话语实践

方向。
（一）阐释：突出环境治理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环境治理实践发展迅速，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

明确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

面” ［５２］，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建立辩证统

一关系。 虽然现阶段中国环境治理方案已在国际社

会中具有一定影响，但还需反思与调整：一方面，要
对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系统总结，在全球宏观背景

及与他国共通的意义空间下进行阐释，避免对抽象

政策理念的机械式重复或工具化解读。 在考虑环境

治理布局的阶段性目标的同时，可以对包括“碳管

理”“碳市场”在内的本土实施的具体方案进行强

调，为后续进一步把握环境话语主导权做好铺垫。
另一方面，面对别国对我国的环境治理质疑，需要综

合考虑国际社会政治层面的内在斗争形势，明晰环

境问题与政治议题已然存在的交叉耦合，立足环保

矛盾逻辑，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中国社会主

义生态建设出发，在意识形态与中国式环境实践两

个维度构建绿色冲突预案，并在适用的国际气候谈

判场景中予以反击。
（二）动员：扩大环境传播主体参与

通过梳理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行动脉

络可以发现，除了政府官方发言外，还有“中国角”
系列边会中的企业代表、研究机构、青年代表等多元

主体参与。 这种主体多样性促使中国环境话语呈现

在国家整体架构下的意义体系和价值框架内得以延

展，互动共生形成有利于中国环境治理发展的舆论

场域。 但值得注意的是，主体的参与并不能止步于

此，与之相对的是应该以系统性思维对其进行组织。
首先，应当动员各类涉外资源并连接参与主体，注重

环境议题的跨域沟通，将特定议题转化为共享议题，
提升全球受众对环境议题本身的关注。 其次，在主

体参与的线下会议之外，引入更加广泛的跨国平台

传播，借助包括流媒体直播的远程互动或是社交媒

体平台的在线交流等形式，赋予参与者更丰富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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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空间，实现本土环境治理经验的对外传播。 最后，
需要说明的是，多元主体在接收与借鉴外来信息过

程中会有思想碰撞，难免接触矛盾信息或虚假内容，
因而需要提升各类主体对中国环境话语的认识，使
其具备鲜明的立场判断，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发挥

主观能动性，从不同区域或第三者视角将中国环保

实践的阐释转化为生动形象的中国版生态故事。
（三）协同：构建国际传播合作网络

为提升环境治理议题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赢得

气候谈判中的国际认同，中国需要构建多层次、开放

性的国际传播合作网络，实现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

共谋可持续发展。 其一，以多边国际合作平台为重

点，基于制度性话语形成多边协同传播。 在《公约》
及其缔约方会议中保持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性沟通，
通过联合声明、专题讨论和案例分享等形式凸显中

国绿色治理方案的普适性，同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ＵＮＥＰ）、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等相关机构合

作，融入自主知识生产，推进中国经验从“地方性知

识”升华为“可迁移模型”，从而为全球气候治理提

供新的范式选择。 其二，以区域合作机制为支点，以
系统性思维组织动员各类传播资源，构建基于专业

共识的认知共同体，突出绿色“一带一路”等地区环

境的建设发展，既向国际社会展示区域性气候行动的

协调效应，又能整合区域环境利益在未来谈判中集中

表达的话语立场。 其三，以南南合作为要点，依托已

有基金项目，从“全球南方”角度出发推进发展中国家

的绿色宣传，强化环境意识上的共通共联，构建南方

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知识认同和话语协同，彰显

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力与责任担当。

　 　 五、结束语

综上，中国自参与气候谈判以来，能够从本土出

发开展顶层设计，综合时代背景与现实考量，在实践

基础上从自主气候行动、资金与技术、南北环境责任

三个维度建构中国环境话语，为重构气候正义和推

进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然而，
全球环境治理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核心议

题，其复杂性随着地缘政治嬗变愈发凸显。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５３］，是继

２０２０ 年美国首次退出后，又一次使得全球第二大碳

排放体游离于国际减排框架之外，在事实上对多边

气候治理体系造成结构性冲击。 面对充满风险与挑

战的全球环境，中国需进一步强化环境话语的国际

传播效能，反思和改善环境话语体系，通过突出中国

式绿色方案、扩大参与主体，并构建国际环境传播合

作网络形成话语共振，为未来在气候谈判博弈中掌

握更多环境话语权提供舆论支持，最终推动全球气

候治理从“零和博弈”向“增量合作”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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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

上的讲话［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８ －１２ －１８）［２０２５ －０１ －２７］．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３００９６
＆ＴＩｄ ＝ ９１．

［２５］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

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０１ －１２）［２０２５ －０１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ｎ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５７２２７＆ＴＩｄ ＝１８４．

［２６］马立博．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Ｍ］． ２ 版． 关永强，
高丽洁，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３８３．

［２７］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文） ［ＥＢ ／
ＯＬ］． （１９９２－０５－０９）［２０２５ －０１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
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２８２３６＆ＴＩｄ ＝ ６１．

［２８］韩昭庆． 《京都议定书》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Ｊ］．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２）：１００ － １０４．

［２９］刘江．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江部长于 １９９９ 年在气候变化公

约第五届缔约方会议上的发言［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２－０７－
１８）［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２８２０５＆ＴＩｄ ＝ ６１．
［３０］郇庆治． 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参与及其演进：一种理论

阐释［Ｊ］．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４４（４）：１ － ６．

［３１］苏伟． 中国代表团关于加强公约实施议题的发言［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７ －１２ －２１）［２０２５ －０１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
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ＣＣＣｈｉｎａ ／ ＵｐＦｉｌｅ ／ Ｆｉｌｅ２２６． ｐｄｆ．

［３２］凤凰网． 解振华：如果发达国家 ２０２０ 年减排四成 中国

愿奉陪［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１） ［２０２５ －０１ －２７］．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２９８００＆
ＴＩｄ ＝ ８３．

［３３］《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 气候变化国家

评估报告［Ｒ］．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２．
［３４］温家宝． 凝聚共识 加强合作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

程：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９－１２－２１） ［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２９９６９＆ＴＩｄ ＝ ８３．

［３５］冯迪凡． 中国力抗英美联合施压 坚守底线拒接受“三
可”［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６） ［２０２５ －０１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２９８４５＆ＴＩｄ ＝
８３．

［３６］王露阳，魏庆坡． 后京都时代中美气候合作：机遇、挑战

与未来［Ｊ］． 生态经济，２０１６，３２（１１）：１２５ － １３０．
［３７］王溥，张华威．中国气候变化政策演变与驱动因素研究［Ｊ］．

科技促进发展，２０２３，１９（１２）：８１１ － ８１８．
［３８］ＣＨＵＦＦＡＲＴ－ＦＩＮＳＴＥＲＷＡＬＤ 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ＦＣＣＣ：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ｌａｉｍｓ ｊｏｕｒ⁃
ｎａｌ，２０１４，２６（３）：２３８ － ２６０．

［３９］刘江．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江于 ２００１ 年

在气候变化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上的发言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２ －０７ －１８）［２０２５ －０１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
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２８２０３＆ＴＩｄ ＝６１．

［４０］解振华．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

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的讲话

［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７－１２－１９） ［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ＣＣＣｈｉｎａ ／ ＵｐＦｉｌｅ ／ Ｆｉｌｅ２２１． ｐｄｆ．

［４１］江国成． 解振华：发达国家企图逃避义务导致关键问题

进展甚微［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９－１２－２８） ［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２９９５３
＆ＴＩｄ ＝ ８３．

［４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

报告［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０－０３－３０） ［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 ／ ／
ｃｄｍ．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ｒ ／ ｃｄｍｃｎ ／ ＵｐＦｉｌｅ ／ Ｆｉｌｅｓ ／ ｃｃｅｒ ／
ＣＰ１５Ｃ． ｐｄｆ．

［４３］王漪． 中国同意列名哥本哈根协议 每两年公布减排情

况［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０－０３－１１） ［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ｎｅｗｓＩｄ ＝３００１８＆ＴＩｄ ＝８４．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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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国家发展改革委． 解振华副主任就天津会议和气候变

化问题在天津召开新闻发布会［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０－１０－
０８）［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３０２９３＆ＴＩｄ ＝ ９３．

［４５］李金良．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出资营造 ５０００ 亩碳汇林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０－１０－１１） ［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１４０１１＆ＴＩｄ ＝ ５７．

［４６］国家发展改革委． 解振华副主任出席“中国碳市场与绿

色发展论坛”主题边会并讲话［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２－１２－０７）
［２０２５－０１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
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１７３５７＆ＴＩｄ ＝ ５７．

［４７］张哲，彭睿，李珊珊，等． 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优先资

助最不发达等国家［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２０２５ －
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
Ｉｄ ＝ ２９８３３＆ＴＩｄ ＝ ８３．

［４８］陈贻健．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演变及我国的应对：
以后京都进程为视角 ［ Ｊ］． 法商研究，２０１３，３０ （４）：
７６ － ８６．

［４９］姜伟新． 中国代表团团长姜伟新在气候变化公约第八

次缔约方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的发言要点：气候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２ －１１ －１４） ［２０２５ －０１ －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２８１９９＆ＴＩｄ ＝ ６１．

［５０］严双伍，肖兰兰．中国与 Ｇ７７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分歧［Ｊ］．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０（４）：２１ － ２６．

［５１］张晓华，胡晓，祁悦． 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基础四国”
机制的作用和影响［Ｊ］． 当代世界，２０１４（９）：３６ － ３９．

［５２］中共生态环境部党组． 聚焦建设美丽中国 深化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４－１１－０１）［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７４６４７
＆ＴＩｄ ＝ ５７．

［５３］联合国． 特朗普政府宣布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联合

国称“美国继续在环境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至关重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５－０１－２０）［２０２５－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５ ／ ０１ ／ １１３５３２６．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９９５—２０２３）

ＲＥＮ Ｍｅｎｇｓｈａｎ１， ＳＨＥＮＧ Ｚｉｑｉｎｇ２

（１．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cｈｏｏ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c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8 １０００２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ｖｅｒ8ｅｎc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c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c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8 １０００２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ｍｕｓ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ａ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ｅａｒｌｙ ｉ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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